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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業主立案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  
 

  何俊仁議員、余若薇議員、曾鈺成議員、甘乃威議員、陳健

波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於 2008年 10月 28日與申訴團體 "金山樓業主立

案法團 "的代表會晤，聽取代表陳述未能成功為鰂魚涌英皇道 1019號金

山樓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原因及困難之處。  
 
2.  遵議員的指示，現將申訴團體提出的關注事項轉交立法會民

政事務委員會，以供委員備悉。申訴團體的意見及議員的關注現載於

附件，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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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簽署 ) 
 
 

(陳李湘雯女士 )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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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法會當值議員  

就規定業主立案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事宜  
與 "金山樓業主立案法團 "舉行會議

 
 

申訴團體的意見  
 

 法團於 2008年 10月 28日前來會晤議員表示，立法會通過《建

築物管理 (第三者風險保險 )規例》，要求法團須於法例生效前為大廈的

公用部分及法團的財產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但是鰂魚涌英皇道 1019
號金山樓違建物存在的情況嚴重，致令未有保險公司願意承保。法團

陳述未能成功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原因及困難。  
 
2.  法團告知議員，金山樓已有 50年的樓齡。在最初時候周圍環

境頗為優美，但其後很多地下單位改變為商業形式，並搭建了很多違

建物，居住情況每況愈下。其中有部分僭建閣樓面積頗大，達 20平方

呎。多年來單位的業主不肯拆卸違建物。屋宇署雖然曾發出命令要求

有關業主清拆，而法團亦曾向單位業主發出律師信，但單位業主由於

已遷居海外，對有關違建物所造成問題愛理不理。即使法團有意清拆，

亦無法清除該等違建物。該些違建物大量存在，致令未有保險公司願

意承保。  
 
3.  此外，年前政府曾向法團發出修葺命令，要求法團進行某些

補救工程，但法團未有遵從，其後屋宇署承建商於去年代法團進行工

程，現向法團發出繳款通知書，要求清付代為進行指令工程費用。法

團向議員指出，現居在大廈內的業主雖同意繳交其應攤分的部分，但

是，有個別不在此居住的業主對此不聞不問，法團亦沒有任何基金可

以代為繳付。法團擔心可能要背負別人的債務及法律責任。法團最後

表示，由於業主多為老人，所以擔憂繳付工程費用對他們造成很大的

負擔。  
 
 
政府當局的回應  
 
4.  申訴部在會後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後。政府部門的回覆撮述

如下：  
 
違建物對投購保險的影響  
 
5.  政府當局首先解釋，由於並非強制規定保單須涵蓋僭建物所

涉及的法律責任，建築物內有僭建物存在，未必令法團無法投購第三

者風險保險。香港保險業聯會亦曾告知《建築物管理 (第三者風險保險 )
規例》小組委員會，保單通常就建築物訂定條文，明確剔除僭建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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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法律責任。除非有關建築物在保養及管理狀況方面聲譽欠佳，

否則即使該建築物有僭建物，法團在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時亦不應有

困難。  
 
大型違建物  
 
6.  就金山樓現存的各種違建物，屋宇署表示已根據《建築物條

例》第 24C條的規定向有關單位業主發出警告通知，要求有關業主清拆

違建物。如業主未能履行警告通知的要求，屋宇署會把該通知送交土

地註冊處註冊在有關物業的記錄上。屋宇署人員亦曾視察其他等違建

物，並未發現該等違建物構成即時危險的情況，但該署會繼續留意，

倘情況有變，將考慮採取適當行動。  
 
酌情繳款  
 
7.  就屋宇署向大廈法團收回大廈維修費用的事宜，該署表示理

解業主立案法團的困難，因此，法團可考慮向該署申請分期繳款。長

者個別符合資格的長者自住物業的業主如需要財政資助以便繳付上述

工程費用，亦可考慮申請由香港房屋協會 (下稱 "房協 ")管理的 "長者維

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的津貼。屋宇署已發信予法團解釋相關安排。  
 
維修資助及貸款計劃  
 
8.  為了減輕法團和業主在維修大廈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時的

負擔，屋宇署、房協和市區重建局均提供樓宇維修的資助和貸款計劃，

為法團提供財政及技術上的支援。以房協的樓宇維修資助計劃為例，

法團可申請工程總額兩成或最多每住宅單位三千元的資助。完成維修

後，法團更可申請為期不多於三年的第三者風險保險年費資助，最高

資助額可達每年六千元或年費的一半。為進一步鼓勵業主進行維修，

房協更於今年 9月擴闊有關計劃。如金山樓這類樓宇 (即單位數目超過

20個而少於 50個 )，資助額可達工程總額兩成或最多 15萬元。此外，計

劃更資助法團聘請認可人士或專業顧問進行大廈維修，資助額為所需

費用的一半，以二萬元為上限。至於發展局委託房協推行的長者維修

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更可讓合資格的長者業主申請最多四萬元的資

助，以進行大廈維修。  
 
民政事務總署的協助  
 
9.  為了讓金山樓的業主更了解上述的各項樓宇維修資助及貸款

計劃，東區民政事務處已聯絡金山樓法團，安排為業主舉辦簡介會，

介紹有關的計劃。東區民政事務處會繼續密切跟進法團維修及購買保

險的情況，並盡力為法團及業主提供適切的協助。  
 
法例的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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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政事務總署就法例的實施日期方面表示，有關的規例目前

尚未實施。民政事務總署理解部分法團在購買保險時會遇到困難，需

要更多時間作出準備，因此，該署現正檢討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

的進度及所需時間，以確定規例的實施日期。該署會就檢討結果及規

例的實施日期於 2008年 12月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最近發展  
 
11.  據申訴部其後獲悉，法團已於 12月成功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 
 
 
議員的關注  
 
12.  處理個案的議員認為，此個案反映了一些高齡大廈業主立案

法團在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時確實遇到困難。有鑒於民政事務委員會

將於 12月 12日的會席上將會討論有關 "業主立案法團投購第三者風險

保險及與大廈管理有關的事宜 "，議員指示申訴部將此個案的內容交民

政事務委員會委員備悉。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2008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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